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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S328线大南湖至G30烟墩段公路

工程

行业

类别

公路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文

号及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

（新水办水保〔2013〕26号），2013年 3月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

（新水办〔2021〕44号），2021年 2月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新交综〔2013〕195号），2013年 9月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5年 5月至 2016年 10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方案变更编制单位）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中交路桥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内蒙古东昊水电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 DY-1

标段）、吉林省中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第 DY-2 标

段）、山东省昆仑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第 DY-3 标

段）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北京中交安通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DYJL-1 标）、

山东省滨州市公路工程监理咨询公司（DYJL-2 标）、

河南海威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DYJL-3 标）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北京水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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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依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

知》（办水保〔2018〕133号）的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

设管理局于 2022年 4月 26日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 S328线大南湖

至G30烟墩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S328

线大南湖至 G30烟墩段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水土保持变更方案编制单位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

理单位北京中交安通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山东省滨州市公路工

程监理咨询公司和河南海威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内蒙

古东昊水电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中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和山东省昆仑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中交基础设施养护集团

有限公司，运营单位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北京水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

邀专家共 27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交了《S328

线大南湖至 G30烟墩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

持监测单位提交了《S328线大南湖至 G30烟墩段公路工程水土保

持监测总结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查勘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设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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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关于水土保持设施设计、施工、监理、监测和验收情况的汇报，经

质询、讨论，形成了 S328线大南湖至 G30烟墩段公路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S328线大南湖至 G30烟墩段公路工程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境内，路线起点位于哈密大泉湾乡国道 312线 K3523处，接

G30 连霍高速与 G7 京新高速交叉骆驼圈子枢纽互通立交，终点位

于省道 328 线沙尔湖至南湖段 GK72+000 处，全长 92.363 公里，

项目为双向双车道二级公路，路基宽 12米，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80

公里，设计荷载为公路-Ⅰ级；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全线共

设置桥梁 184.96米/9座，涵洞 1425.24米/75道（钢管涵 4 道）；

平面交叉 27处，公铁分离式立体交叉 3处（新建 2处、利用 1处），

管线交叉 13处，收费站 2处，养护工区 1处。本项目于 2015年 5

月开工，2016年 10月完工，总工期 18个月，工程总投资 5.587 亿

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3 年 3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以《关于省道 328 线

大南湖至 G30烟墩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新水办水保

〔2013〕26 号）批复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 747.01公顷。

因项目建设规模发生重大变化，2021年2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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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水利厅以《关于省道328线大南湖至G30烟墩段公路工程取土

场、弃土场变更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新水办〔2021〕44号）批

复了项目的水土保持变更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46.98公顷。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13年9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关于省道

328线大南湖至G30烟墩段公路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新交综

〔2013〕195号）批复了项目初步设计。初步设计中包含了水土保

持专篇。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5 年 7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委托交通运

输部科学研究院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编制了《S328线

大南湖至 G30烟墩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监测报告

主要结论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项水土保持要求基本得到了贯

彻实施。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类开挖填筑面等得到了及时

有效的治理，各防治分区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使施工过程中的新

增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防治。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防护效

果明显，本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0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65%，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拦渣率为 98.90%，其他指标不做

要求，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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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委托北京水

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于 2022年 1月编制完成了《S328线大南湖至 G30

烟墩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

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管理体系健全，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

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水土流失

防治任务完成；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到了方案批复的目标值；基本

满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

落实；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达到验收合格标准。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该工程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

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要求，同意 S328线大南湖至 G30烟墩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加强对已完工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并发

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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